附件2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建设项目

豁免环评管理的意见

                     单位：

    你单位《关于对                  建设项目出具豁免环评管理意见的申请》收悉。经研究，现提出如下意见：

根据你单位承诺，你单位拟建                  建设项目属于豁免环评管理的建设项目。

本意见仅用于协助你单位办理                                   手续，不是生态环境部门对你单位建设项目进行环评管理的最终依据。经检查发现你单位建设项目属于应当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建设项目，你单位应依法办理，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年   月   日
